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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328) 

 

持續關連交易 

與人保科技的 95518 委託運營服務框架協議 

及 

與人保金服和人保科技的 95518 委託運營相關服務合同轉移的三方協議 
 

於2024年5月31日，本公司與人保科技簽訂了《95518委託運營服務框架協議》，由人保

科技向本公司提供全國95518代運營以及區域中心建設和運營等服務，本公司向人保科

技支付服務費。 

 

茲提述本公司於2024年4月18日的公告，内容有關本公司與人保金服訂立的原人保金服

95518委託運營相關服務合同。根據框架協議，本公司、人保金服和人保科技於同日簽

訂了《95518委託運營相關服務合同轉移的三方協議》，本公司95518委託運營相關服務

委託對象由人保金服轉移至人保科技，自2024年6月1日起，將原合同項下人保金服的權

利義務全部轉移至人保科技，原合同項下相關服務内容轉移至三方協議項下執行，本公

司向人保科技支付服務費。 

 

根據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本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由於框架協議所涉及的

本公司向人保科技支付的服務費的預計上限（其中已包含三方協議項下的服務費預計上

限），所適用的最高百分比率超過 0.1%但低於 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本

交易只需遵守申報、年度審閱及公告的規定，並可獲豁免遵守獨立股東批准的規定。 

 

序言 

於2024年5月31日，本公司與人保科技簽訂了《95518委託運營服務框架協議》，由人保

科技向本公司提供全國95518代運營以及區域中心建設和運營等服務，本公司向人保科

技支付服務費。 

 

茲提述本公司於2024年4月18日的公告，内容有關本公司與人保金服訂立的原人保金服

95518委託運營相關服務合同。根據框架協議，本公司、人保金服和人保科技於同日簽

訂了《95518委託運營相關服務合同轉移的三方協議》，本公司95518委託運營相關服務

委託對象由人保金服轉移至人保科技，自2024年6月1日起，將原合同項下人保金服的權

利義務全部轉移至人保科技，原合同項下相關服務内容轉移至三方協議項下執行，本公

司向人保科技支付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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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18 委託運營服務框架協議 

1. 簽訂日期 

2024年5月31日 

 

2.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人保科技 
 

3. 有效期 

自簽訂之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4. 合作事項 

人保科技向本公司提供全國 95518 代運營以及區域中心的建設和運營等服務。其中，全

國 95518 代運營服務的具體內容包括：負責全國 95518 區域中心/省客服中心的運營考

核、業務管理、人員培訓、團隊建設等；引入人工智能等技術，開發智能化服務工具，

推廣應用智能化服務場景，不斷降低件均服務成本；95518 通信服務及運維保障；按照

本公司業務管理要求，提升 95518 大災應急服務能力等。區域中心的建設和運營服務的

具體內容包括：承接 95518 區域中心的建設和運營，負責區域中心建設期的人員招聘、

職場租賃、系統建設和辦公運營等；按照公司的服務標準和規範，提供客戶報案、諮詢、

投訴、增值服務等電話、線上服務需求，以及話後溝通與調度，外呼回訪等客戶服務;

負責區域中心日常運營管理，開展運營支援和數據分析，提升運營效率。 

 

本公司與人保科技可在框架協議下，就相關服務項目和各區域中心建設運營等具體合作

事項，與人保科技簽訂具體服務採購合同。 

 

5. 服務費及支付方式 

框架協議通過成本法確定交易價格，根據人保科技預計為該項服務支出的人力、物資成

本確定。服務費具體包括人工成本、職場相關費用、信息化建設費用、其他運營費用、

通信服務費用以及稅費等。服務費通過銀行轉帳方式支付，根據框架協議下具體服務合

同的服務項目內容、進度約定支付週期。 

 

6. 定價原則 

框架協議項下交易採用合理的成本法作為定價原則確定交易金額，並參照市場公允價值

以及與獨立第三方的交易價格為基礎協商確定服務價格，確保框架協議項下交易的定價

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服務費主要包括人力成本、物資成本及相

關稅費。其中，人力成本主要根據本公司內部薪酬標準和市場薪酬水平確定；物資成本

中，職場相關費用根據第三方評估的市场公允價格確定，信息化建設費用和通信服務費

用根據本公司內部歷史採購價格和市場水平確定；其他運營費用如辦公差旅费等依據本

公司標準和市場水平確定。 
 

95518 委託運營相關服務合同轉移的三方協議 

1. 簽訂日期 

2024年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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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人保金服 

(3) 人保科技 
 

3. 有效期 

自 2024 年 6 月 1 日起，將原合同項下人保金服的權利義務全部轉移至人保科技，原合

同項下各項服務的服務期限不變，其中，委托人保金服代運營 95518 客服業務服務合同

的期限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委托人保金服承接 95518 通信服務合同的期限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委托人保金服建設和運營 95518 華東、南方中心服務合同的期限至 2025 年 4

月 17 日。 

 

4. 合作事項 

自2024年6月1日起，將原合同項下人保金服的權利義務全部轉移至人保科技，原合同項

下相關服務内容轉移至三方協議項下執行，保持該等服務內容、合同金額、計價標準和

服務期限不變，本公司按照三方協議約定的付款方式向人保科技支付服務費。本公司在

原合同到期後另行與人保科技根據框架協議簽訂具體服務合同。 
 

5. 服務費、定價原則及支付方式 

根據三方協議約定，原合同項下合同金額、計價標準均維持不變，原合同項下服務費用

總額扣除截至三方協議生效前本公司與人保金服已發生及預計發生交易金額後，轉移至

人保科技的服務費總額預計上限約爲310百萬元。本公司按照三方協議項下約定的付款

安排，以銀行轉帳方式向人保科技支付服務費。 
 

年度上限 

根據框架協議，本公司向人保科技支付的服務費預計上限如下： 

 

人民幣百萬元 

自簽訂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        436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720 

 

上述上限依據框架協議的預計交易金額制定，通過成本法及相關稅費確定交易金額，包

括 i）三方協議中約定轉移支付給人保科技的預計交易金額上限（約為 310 百萬元），

以及 ii)框架協議下預計需與人保科技新簽訂的區域中心等具體服務合同的預計交易金

額上限，約為 846 百萬元。該等交易金額主要包括：（1）人力成本：根據本公司內部

薪酬標準和市場薪酬水平確定，按照招聘進度，框架協議期間內人力成本預計約為 917

百萬元，其中 2024 年約為 342 百萬元，2025 年約為 575 百萬元。（2）物資成本：運營

初期將投入的相關物資成本包括辦公職場相關費用、信息化建設費用、其他運營費用以

及通信服務費用，根據框架協議項下各項物資成本的定價原則，結合運營初期預計物資

投入規模，物資成本預計約為 239 百萬元，其中 2024 年約為 94 百萬元，2025 年約為 145

百萬元。 

 

歷史金額 

本公司與人保科技過往三年無類似交易歷史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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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公司與人保金服於原合同項下服務費用的歷史交易金額，請參見本公司日期為2024

年4月18日的持續關連交易公告。 

 

内控措施 

本公司制定了關聯交易管理辦法及操作指引等規定，對關聯交易的管理機構、報告和披

露、管理程序、監控等有明確要求及規則。本公司按照上述規定對各項關聯交易事項進

行管理和監控。本公司定期統計和報送關聯交易發生和執行情況，監控交易執行情況，

切實履行內控義務。本公司建立了交易上限預警機制，協議執行過程中實際交易金額達

到設定年度上限的預警線（即年度交易金額上限的 80%），即由相關職能部門予以密切

關注，及時重新設定上限並履行相應程序。此外，本公司每年對關聯交易進行內部專項

審計，並將審計結果匯報本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且本公司獨立董事和外聘審計師每年

對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審閱並發表意見。 

 

一般資料 

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為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H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本公司主要在中國

經營機動車輛保險、企業財產保險、貨物運輸保險、責任保險、意外傷害保險、短期健

康保險、農業保險、信用保險、保證保險、家庭財產保險、船舶保險等人民幣及外幣保

險業務；與上述業務相關的再保險業務；國家法律法規允許的投資和資金運用業務。於

本公告日，中國人民保險集團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總股本的約68.98%。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的資料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是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分別在香港聯交所（股份  

代號：01339）和上海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601319）上市。中國人民保險集團主要投  

資並持有上市公司、保險機構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股份，監督管理控股投資企業的各種國  

內、國際業務，國家授權或委託的政策性保險業務等。於本公告日，財政部是中國人民  

保險集團的控股股東，持有中國人民保險集團總股本的約60.84%。 

 

人保科技的資料 

人保科技是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人保科技主要經營軟件開發、信息系統運行維

護、數據處理服務、數據處理和存儲支持服務、信息技術諮詢服務、計算機系統服務、

信息系統集成服務、網絡技術服務、互聯網數據服務、互聯網安全服務、雲計算、大數

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科技服務業務等。於本公告日，中國人民保險集團是人保科技

的控股股東，持有人保科技總股本的100%。 
 

人保金服的資料 

人保金服是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經營業務包括互聯網信息服務、

增值電信業務、拍賣業務、人工智能公共服務、技術服務、技術開發、技術諮詢等業務。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本公司、人保壽險分別持有人保金服註冊資本的約 70.6781%、

17.5932%和 11.7288%。其中，人保壽險是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在

中國從事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等保險業務，上述業務的再保險業務及保

險資金運用業務。於本公告日，中國人民保險集團是人保壽險的控股股東，直接持有人

保壽險總股本的約 71.08%，本公司持有人保壽險總股本的約 8.62%，中國人民保險集團

的全資子公司人保資產持有人保壽險總股本的約 0.3%。擁有人保壽險餘下權益 10%（含）

以上的股東信息：日本住友生命保險公司擁有人保壽險 10%權益，該公司是一間於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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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成立的互助型保險公司，主要從事人壽保險、投資和其他保險業務，其由投保人最

終實益擁有及控制且依照所適用的日本有關法律法規並無任何股東。 

 

訂立本交易的原因及效益 

根據中國人民保險集團打造統一的全渠道智能化客戶服務體系的規劃，以及關於優化科

技板塊的工作部署，人保金服 95518 代運營業務整體移交人保科技，包括運營管理團隊、

客服坐席人員以及租賃的職場、信息系統等。為確保本公司 95518 運營正常服務運轉，

本公司與人保金服、人保科技簽訂三方協議，將在中國人民保險集團開展關於優化科技

板塊的相關工作落地前與人保金服簽訂的一系列原合同，合併轉移至人保科技。 

 

本公司與人保科技簽訂框架協議，就本公司未來在日常業務中不時所需之 95518 委托運

營相關服務進行約定。通過與人保科技簽訂框架協議，人保科技將為本公司的客服業務

提供集約化 95518 運營服務。各區域中心有利於發揮集約化運營效率，深化智能化服務

應用，加強報案、投訴等風險管控。 
 

董事會（包括獨立董事）認為本交易是在本公司日常業務中按照一般商務條款進行，本

交易的條款及建議服務費年度上限均公平合理，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利益。 

 

上市規則的要求 

人保科技、人保金服均為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人民保險集團的子公司。按照上市規則，

人保科技、人保金服屬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本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在中國人民保險集團任職的董事王廷科先生和于澤先生、中國人民保險集團派出的董事

李濤先生及在人保金服任職的董事張道明先生，就審議及批准本交易之董事會議案均已

迴避表決。除上述披露外，沒有其他董事就審議及批准本交易之董事會議案須迴避表

決，亦沒有其他董事被視為在本交易中擁有重大利益。 

 

由於框架協議所涉及的本公司向人保科技支付的服務費的預計上限（其中已包含三方協

議項下的服務費預計上限），所適用的最高百分比率超過 0.1%但低於 5%，因此，根據

上市規則第 14A 章，本交易只需遵守申報、年度審閱及公告的規定，並可獲豁免遵守獨

立股東批准的規定。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框架協議」或

「95518 委託

運營服務框架

協議」 

 

指 本公司與人保科技於 2024 年 5 月 31 日訂立的《95518 委

託運營服務框架協議》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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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人士」 指 上市規則賦予該詞語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指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獨立第三方」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原合同」或「原

人保金服 95518 委

托運營相關服務

合同」 

指 

 

本公司與人保金服於 2023 年 4 月 11 日訂立的《委託人保

金服代運營 95518 客服業務服務合同》及本公司與人保金

服於 2024 年 3 月 29 日訂立的《委託人保金服代運營 95518

客服業務補充合同》，本公司與人保金服於 2024 年 1 月 1

日訂立的《委託人保金服承接 95518 通信服務合同》及本

公司與人保金服於 2024 年 4 月 18 日訂立的《委託人保金

服建設和運營 95518 華東、南方中心服務合同》 

 

「人保資產」 指 中國人保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

責任公司 

 

「人保金服」 

 

指 人保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中國人民保險

集團」 

 

指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人保壽險」 

 

指 中國人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人保科技」 

 

指 人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三方協議」 

 

指 本公司、人保金服和人保科技於 2024 年 5 月 31 日簽訂的

《95518 委託運營相關服務合同轉移的三方協議》 

 

「元」 

 

指 人民幣元 

「本交易」 

 

指 根據框架協議，人保科技向本公司提供全國 95518 代運營

及區域中心的建設和運營等服務，並通過三方協議將原人

保金服95518委托運營相關服務合同項下服務内容及人保

金服的權利義務轉移至人保科技，本公司向人保科技支付

服務費 

 

「%」 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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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畢欣 

董事會秘書 
 

中國北京，2024 年 5 月 31 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長為王廷科先生（非執行董事），副董事長為于澤先生（執
行董事），降彩石先生、張道明先生及胡偉先生為執行董事，李濤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獨立董事為程鳳朝先生、魏晨陽先生、李偉斌先生及曲小波先生。  

 


